寿州十大名菜体验店和寿州十大
名小吃体验店评选方案

为切实提高吃、住、购、行四项服务质量，加快推进寿州古城争创国家5A级旅游景区，满足游客和市民的多元化消费需求。根据中共寿县县委 寿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全县“吃住购行”四项服务提升工程实施方案》(寿办〔2025〕6号)文件要求，现就组织开展寿州十大名菜体验店和寿州十大名小吃体验店评选活动，制定以下方案:
 一、评选目的
    通过评选活动，弘扬地方美食文化，提高餐饮服务质量和食品安全水平，评选打造一批具有县域特色的餐饮名菜体验店和名小吃体验店，助力争创国家5A级旅游景区品牌建设，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高品质文旅、生活需求。
2、 评选时间
2026年1月26日
     三、评选范围 
(一)评选对象包括：1、寿州十大名菜体验店参评对象：全县餐饮经营主体;2、寿州十大名小吃体验店参评对象: 全县小吃经营主体。
(二)寿州十大名菜体验店参评对象提供特色菜肴、汤肴、点心、熟食、风味小吃3一5个，其中，至少含2个寿州十大名菜(附件1)；寿州十大名小吃体验店参评对象提供特色菜肴、汤肴、点心、熟食、风味小吃1一2个，其中，至少含1个寿州十大名小吃(附件2)。
(三)参评餐饮店和小吃店服务和设施环境要求：符合商务部《餐饮企业经营规范》要求;符合《寿州十大名菜和十大名小吃行业规范》（附件3)。
四、评选流程
本次评选活动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采取大众投票和专家评审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其中:大众投票占30分，现场核查占25分，专家评审占45分，满分100分，评选出40家寿州十大名菜体验店、20家寿州十大名小吃体验店，予以授牌，在相关寿县旅游宣传活动和旅游地图册中予以广泛推介。
1.报名。各参评餐饮店和小吃店需提供营业执照、负责人(法人)身份证复印件、说明文字及彩色图片一式2份。参评名菜体验店，需填写《寿州十大名菜体验店申报表》(附件4)一式2份;参评名小吃体验店，需填写《寿州十大名小吃体验店申报表》(附件5)一式2份。电子版发送至邮箱:3511650081@qq. com,时间为2026年1月4日--1月9日，逾期不予受理。联系电话:0554-4100167，联系人:张成。
(1)报名邮件命名。报名邮件以指定格式命名，如“十大名菜+餐饮店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或“十大名小吃+小吃店名称+联系人+联系电话。
(2)彩色图片要求:各参评餐饮单位和小吃店需提供特色菜肴、汤肴、点心、熟食、风味小吃彩色图片，提供参评体验店门外全景(含门头牌画)、内部设施、内外环境、文化氛围、接待服务的彩色图片。图片以电子扫描件及实物照片为主，统一为jpg格式，分辨率不低于2M。图片清晰不少于10张。
(3)说明文字要求:包括经营店的基本情况，从业人员数，最大可同时接待多少桌、多少人，2023 年度、2024年度、2025年以来接待人数、营业额，获得的荣誉，参评的特色菜肴、汤肴、点心、熟食、风味小吃主要制作方法、成品特点等。说明文字限300字以内，简明扼要，突出特色。
2.征求意见。评选工作专班接各参评单位材料后，于2026年1月19日前统一分送县市监局、县城管局、县公安局、县消防救援局等相关单位征求意见。对征求意见无异议的，纳入评选对象。
3.大众投票(30分)。为了充分彰显活动影响力，评选活动工作专班将通过寿县融媒体中心官方平台开展网络投票活动。具体详见《公众投票说明》(附件6)。按得赞成票数由高到低排序，寿州十大名菜体验店取前40名和寿州十大名小吃体验店取前 20名纳入专家评审。得赞成票数第1名得30分，其余参评对象按功效系数法评出得分。严禁恶意刷票，一经发现，取消评选资格。
投票期间，寿县融媒体中心将通过网站、政务公众号、手机APP等平台，持续发布推介评选寿州十大名菜体验店和寿州十大名小吃体验店，为本届活动预热造势，并在活动结果出炉后全网发布遴选结果。
4.现场核查(25分)。评选工作专班组织县直相关部门、寿春镇政府分管负责人和业务骨干，深入各参评餐饮店，现场核查参评对象的服务、设施、环境卫生和管理等，逐项核查，现场打分。具体详见《现场核查评分细则》(附件7)。
5.专家评审(45分)。在大众投票的基础上，成立专家评审组5-7人，集中对参赛菜肴、汤肴、点心、熟食、风味小吃现场品尝，现场打分。具体详见《专家评审评分表》(附件8)。
6.综合评定。评选活动工作专班将结合大众投票、现场核查和专家评审结果，进行综合评定，评选出40家寿州十大名菜体验店和20家寿州十大名小吃体验店。如果最后一名几家参评餐饮店总得分相同，专家评审分高的胜出。
7.公示。面向全社会公示一周，公示无异议，予以正式认定并授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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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寿州十大名菜

寿州豆腐(豆腐饺子、菊花豆腐、刘安点丹等)
寿州香肉锅
枸杞红烧老公鸡黑羽乌骨鸡汤
寿州圆子
安丰塘生态鱼
寿州红烧肉
瓦埠湖银鱼炖鸡蛋
寿州清烩羊肉
寿州盐水鹅
三觉老鹅扛枪









附件2：
寿州十大名小吃

寿州大救驾
寿州牛肉汤
寿州绿豆圆子
寿州火烧馍
丁家馄饨
寿州吊炉烧饼
寿州豆腐脑
寿州油馍、油茶
寿州小刀面
寿州凉面









附件3:
关于印发《寿州十大名菜体验店和寿州十大名小吃体验店行业规范》的通知

各餐饮、小吃经营主体:
为大力推动寿州国家5A级旅游景区建设，打造富有寿县地方特色的优质餐饮品牌，增强游客满意度和体验感。推动寿县旅游业高质量发展。现将《寿州十大名菜体验店和寿州十大名小吃体验店行业规范》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寿州十大名菜体验店和寿州十大
名小吃体验店行业规范

第一条 餐饮名菜名小吃经营者须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有关规定从事经营活动，建立健全各项制度，积极贯彻国家和行业有关经营管理、产品、服务等方面的标准。
第二条美食必须特色鲜明、口味突出，应为寿县传统名菜、名小吃。
第三条 餐饮名菜名小吃经营者制作、销售的食品须符合食品安全要求，明码标价，在醒目位置摆放、张贴节约用餐、文明用餐标识。
第四条 餐饮名菜名小吃经营场所须悬挂的门头匾额应美观大方，符合城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技术标准规定。
经营环境整洁卫生，设施设备清洁环保，有防蝇、防鼠虫、防潮设施。
第五条 餐饮名菜名小吃经营者有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小餐饮信息公示卡)、从业人员健康证等相关证件，且在有效期内。从业人员在工作期间着统一工作服。
第六条 餐饮名菜名小吃经营者厨房内初加工、烹调、服务等区域分布合理规范，并按操作规程运行。
第七条 餐饮名菜名小吃经营者须配齐垃圾桶、洗刷、消毒等设施，配备消毒柜。贮存、运输和装卸食品的容器、包装、工具必须安全无害，保持清洁，防止食品污染，不得使用对人体有害的油漆桶等容器。
第八条 提供外送服务的餐饮名菜名小吃经营者，须建立健全相应的服务流程，并明示提供外送服务的时间、外送范围以及收费标准。
第九条 餐饮名菜名小吃经营者规范安装使用油烟污染处理设施和油水分离装置，不得随意处置餐厨废弃物。
第十条 餐饮名菜名小吃经营房屋结构坚固安全、布局合理，有与经营规模、接待能力相适应的加工、就餐、库房等场地，应按照建筑实际情况设置消防设施，安装燃气报警装置，配备灭火器材。

附件4
寿州十大名菜体验店申报表
	餐饮店名称
	
	开业时间
	
	地址
	

	主要负责人
(法人)姓名
	



	手机号码
	
	户口所在地
	

	
	
	身份证号码
	

	联系人姓名
	
	职务
	
	手机号码
	

	参评寿州十
大名菜名称
	

	参评其他特
色菜肴、汤
肴、点心、
熟食名称
	

	获得荣誉
	

	所在社区
审查意见
	
签字： (盖章)


说明：1.获得的荣誉:需提供原始证明文件复印件、证书复印件，提供奖牌、奖状照片;
2.此表连同说明文字、彩色照片于2026年1月9日前，电子版发送至邮箱:3500650081@qq.com, 联系电话: 0554-4100167。

附件5
寿州十大名小吃体验店申报表

	餐饮店名称
	
	开业时间
	
	地址
	

	主要负责人
(法人)姓名
	



	手机号码
	
	户口所在地
	

	
	
	身份证号码
	

	联系人姓名
	
	职务
	
	手机号码
	

	参评寿州十
大名小吃名称
	

	参评其他特
色菜肴、汤
肴、点心、
熟食名称
	

	获得荣誉
	

	所在社区
审查意见
	
签字： (盖章)


说明：1.获得的荣誉:需提供原始证明文件复印件、证书复印件，提供奖牌、奖状照片;
2.此表连同说明文字、彩色照片于2026年1月9日前，电子版发送至邮箱:3511650081@qq.com,联系电话: 0554-4100167。
附件6
公众投票说明

一、投票期间，寿县融媒体中心将通过网站、政务公众号、手机APP等平台，持续发布推介评选寿州十大名菜体验店和寿州十大名小吃体验店，为本届活动预热造势，并在活动结果出炉后全网发布遴选结果。
每人最多可选投5家寿州十大名菜体验店、5家寿州十大名小吃体验店，多选无效。每人在投票期间仅有1次投票机会，不可重复投票。
二、寿州十大名菜体验店和寿州十大名小吃体验店及莱肴、汤肴、点心、熟食、风味小吃评选要求:
1、地域性:特点鲜明、口味突出，为我县名牌菜品。
2、文化性：采用独特烹饪技法，在我县具有较高的知名度，能够体现我县饮食特色和文化内涵。
3、大众化:以常见原料为主，易于推广、价位适当。
4、效益好：市场销量较大。
5、口碑好:在社会上有良好的口碑。
6、食品干净卫生，内外环境干净卫生，证照齐全。
7、诚信经营，明码标价。
8、服务热情周到。
9、食品安全，设施安全，消防符合国家技术标准规范。

附件7
现场核查评分细则

一、服务（30分)
服务热情周到(20分);制定了《餐厅标准服务流程》，并认真落实(10分)
二、设施、环境卫生和管理（60分)
认真落实《寿州十大名菜体验店和寿州十大名小吃体验店行业规范》管理井然有序，制定了相关管理制度，并认真落实。
1、经营房屋结构坚固安全、布局合理，有与经营规模、接待能力相适应的加工、就餐、库房等场地。小吃店堂食面积不少于20平米，饭店餐厅面积不少于200平米(12分)
2、门头匾额应美观大方，符合城市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技术标准规定。(8分)。
3、餐厅、厨房和门前经营环境整洁卫生，设施设备清洁环保，配齐垃圾桶，及时清扫(10分)。
4、诚信经营，明码标价（8分)。
5、证照齐全(6分)。
6、从业人员在工作期间着统一工作服(8分)。
7、配备消毒柜;存放食品、食具的容器无害(4分)。
8、安装燃气报警装置；配备灭火器材，消防符合国家技术标准规范(4分)。
三、餐饮文化(10分)
通过适当的方式宣传餐饮文化(10分)。
四、加分项
参评餐饮店获得国家级荣誉、称号或表彰的，奖励10分;获得省级荣誉、称号和表彰的，奖励5分。获得多层级和多项荣誉称号和表彰的，以最高分为准，不重复计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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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8                              专家评审评分表

	编号
	
	品名
	
	总得分
	

	评分内容
	标准分
	扣分幅度
	扣         分         原         因
	实得分数

	味感
	30
	1—12
	味型欠准    1—4
	主味不浓   1—4
	味重或淡1—6
	有异味   1—8
	专家意见
	

	
	
	
	
	
	
	
	
	

	质感
	20
	1—12
	过火或欠火 1—4
	不嫩滑爽  1—6
	不软糯烂1—6
	不酥松脆 1—6
	专家意见
	

	
	
	
	
	
	
	
	
	

	观感
	20
	1—12
	刀工不精  1—6
	汁芡不匀  1—4
	色泽不正1—4
	成型不美 1—3
	专家意见
	

	
	
	
	
	
	
	
	
	

	营养保健
	10
	1—4
	生熟不分  1—2
	营养配比不合理1—2
	成品有异物     1—2
	餐具和盘饰不卫生    1—2
	专家意见
	

	
	
	
	
	
	
	
	
	

	实用推广
	10
	1—4
	实用性不强
	用料复杂
	推广性不强
	
	专家意见
	

	
	
	
	1—2
	1—2
	1—2
	
	
	

	
	
	
	
	
	
	
	
	

	挖掘创新
	10
	1—4
	历史渊源不足
	乡土气息不浓
	创新不足
	装盘无新意
	专家意见
	

	
	
	
	1—2
	1—2
	1—2
	1—2
	
	

	备注
	

	
	1、凡因各种原因造成菜品不能使用的，整个作品不予判分；                                                                    2、作品数量按3人量评判；3、各分项扣分数不超过该项目扣分幅度。

	
	裁判组长：
	
	裁判员：
	
	计分员：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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